
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65/13 號  

(供 2013 年 7 月 4 日第 10 次會議參考 ) 

 

(資料文件 ) 

 

 

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第九次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主旨  

 本文件旨在概述九龍城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簡

稱「食環會」 )在 2013 年 6 月 6 日第九次會議上所討論的主要事項。  

續議事項－關注九龍城道雜物阻塞通道及影響環境衞生問題  

(2013-14 年度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處理九龍城道商舖伸延問題的聯合

行動 ) 

2.  食環會於上次會議討論文件「關注九龍城道雜物阻塞通道及影響環

境衞生問題」，委員同意在九龍城道一帶推行試驗計劃，故決定將此議題列

作續議事項跟進。  

3.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下簡稱「民政處」)向委員匯報就處理九龍城道商

舖伸延問題而進行的聯合行動的目標商舖名單、行動大綱及時間表。是次

行動將採用以往紅磡區試驗計劃的標準，並採取「先勸喻、後執法」的策

略。區議會主席及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將會聯同議員和參與行動的部門代

表於 6 月 14 日下午向九龍城道一帶的商舖派發勸喻信，勸喻商戶守法和自

律。在宣傳及教育期結束後，部門將會進行為期約 10 個星期的持續執法行

動。  

4.  委員向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簡稱「食環署」)提出多項意見及提問，重

點如下：  

(i)  委員查詢署方會在甚麼情況下執法；  

(ii)  委員查詢署方於早上 7 時半前和晚上店舖關門後會否進行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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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委員查詢聯合行動持續執法和突擊執法的詳情，以及部門執法的

力度；  

(iv)  委員認為店舖伸延問題歸根究柢在於刑罰過輕，查詢署方會否針

對較嚴重的個案，考慮罰款以外的刑罰，例如社會服務令、緩刑

和監禁等；  

(v)  委員反映有商戶早晚均把大量貨品和紙箱擺放在馬路和行人路

上，造成阻塞及影響環境衞生；以及  

(vi)  委員反映九龍城道的垃圾收集站過早關門，以致商戶在關門後沒

有地方處置垃圾。  

5.  另外，委員向警方查詢如何配合聯合行動。委員希望聯合行動能持

續進行，同時建議在聯合行動前與九龍城道商戶開會，透過部門和商戶雙

方的溝通解決問題。  

6.  食環署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應如下：  

(i)  署方會根據現行法例對違規的商戶作出檢控。如店舖在公眾地方

非法擴展營業範圍造成阻街，署方會根據法例第  228 章《簡易程

序治罪條例》第  4A 條作出檢控；若店舖非法經營以致妨礙街道

清掃工作，署方會根據第  132 章《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第  22 條

執法。在上次食環會會議後，即 3 月 22 日至 5 月 28 日期間，署

方共作出 73 宗檢控，當中包括 69 宗阻街和 4 宗妨礙街道清掃工

作；  

(ii)  署方的小販組和潔淨組的人員早晚均會到九龍城道一帶巡視；  

(iii)  署方會按九龍城民政事務處所制定及經九龍城區議會同意的行動

細則參與有關聯合行動；  

(iv)  署方會將一些屢次違例者或阻街情況較嚴重個案的違例者的過往

犯案紀錄、阻礙範圍、被投訴次數、罰款額等有關資料，於定罪

後隨即向法庭提供，以供法庭作量刑參考。署方如認為個別個案

判刑過輕，會在諮詢律政司意見後考慮提出上訴；  

(v)  如發現有店舖將貨品和紙箱放在行人路，妨礙署方清掃行動，署

方人員會向違規的店舖負責人發出口頭警告或通知書，要求店舖

負責人在指定時間內把貨品和紙箱移走，否則會被檢控。如貨品

和紙箱放在行人路上造成阻街，署方人員會向違規人士提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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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以及  

(vi)  九龍城道垃圾收集站的開放時間為早上 6 時半至晚上 11 時半，市

民有充裕時間把垃圾運往垃圾收集站。  

7.  警方表示雖然紅磡警區人手有限，加上警方的主要職責是防止及偵

查罪案，也要顧及區內一些特別的問題，例如違例泊車和交通問題等，但

是警方會配合其他部門進行是次聯合行動。如阻街行為影響到道路使用者

的安全，或嚴重阻塞交通，警方會作出檢控。事實上，在過去 3 個月，警

方曾檢控過違規的店舖。  

8.  民政處解釋是次行動的目的為宣傳和教育商戶和市民，及展示政府

對處理區內店舖伸延問題的決心。是次聯合行動結束後，各個部門仍然會

就其職權範圍繼續執法，並不代表行動結束便停止跟進店舖伸延的問題。

處方建議在宣傳及教育期內舉行會議，並邀請商戶、委員及政府部門出席。

處方建議先由食環署和商戶擬定會議日期，處方會協助租借地方，再由秘

書處發信邀請部門和委員出席會議。  

9.  主席總結委員支持文件所述的行動大綱，同意在宣傳及教育期派發

勸喻信的同時，由部門代表或以委員會的名義與九龍城道商戶召開會議。

最後，他決定將此議題列作下次會議的續議事項跟進。  

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資助計劃  

10.  食環署表示與炮仗街固定小販排檔區的販商在 4 月 5 日及 5 月 2 日

的會談中就「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資助計劃」取得共識，並於 5

月 13 日得到小販管理諮詢委員會的支持。有關共識如下：  

(i)  位於樓宇逃生樓梯出口對開六米的半徑範圍內的所有攤檔將會遷

離現有位置；  

(ii)  除排檔區內單數街號一邊的 25 個空置攤位外，馬頭角道 50 號對

出的 11 個及炮仗街 170 至 178 號對出的 3 個空置檔位亦會提供予

必須搬遷的 10 位販商選擇；  

(iii)  為解決後排攤位若是空置，其接連的前排攤檔不獲電力供應的技

術問題，若須搬遷的販商選擇遷至上述前排攤位，又或現有前排



 

- 4 - 

 

 

攤檔的接連後排攤位是空置的，而前排攤檔亦希望有電力供應的

話，他們可選擇申請合併前後攤位，以取得合法電力供應；以及  

(iv)  分配攤位是以圍內抽籤方法排列先後揀選炮仗街排檔區空置攤位

的次序。受搬遷影響的 10 位販商將會被邀請進行首輪抽籤，餘下

的位置則會給予因要解決電力供應問題而要求搬遷的 4 位販商進

行第二輪抽籤揀位。  

11.  委員感謝署方積極與販商保持緊密的溝通，但建議署方提高資助金

額，以及要求署方主動聯絡電力公司，協助販商解決電力供應的技術問題。 

12.  食環署回應指政府當局於 2 月 5 日就是次資助計劃的細節徵詢立法

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並於 3 月 15 日得到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的撥款批准。她表示當局在擬定資助的金額時，經過周詳的考慮，

並聽取了各持份者的意見，而是次交回小販牌照的特惠金亦較以往為高，

希望販商能藉是次資助計劃改善攤檔的消防安全和美化攤檔。此外，署方

會盡力協助所有合資格的販商申請是次的資助，包括和電力公司保持溝

通，以解決攤檔的供電問題。  

跟進 2012 年 5 月 29 日地區衞生巡查紅磡海濱花園海水發出異味  

13.  委員跟進紅磡區樓宇的污水渠被錯誤接駁至雨水渠，及海水發出異

味的問題，並提出多項意見及提問，重點如下：  

(i)  委員質疑環境保護署 (下簡稱「環保署」)的污水渠錯駁個案的數字

愈來愈多；  

(ii)  委員査詢最先發現的 15 宗個案是否均已被糾正；  

(iii)  委員希望部門直接檢控有關樓宇的法團或業主而不事先發出法定

命令；  

(iv)  委員認為部門處理污水渠錯駁的進度太慢；以及  

(v)  委員希望渠務署想辦法減低海水傳出的臭味，例如增設旱季截流

器以阻截從污水渠排出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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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環保署解釋委員引述的錯駁數字是不同時段的數字。署方於去年年

中報告找到 7 宗個案，至本年初報告再找到 8 宗個案是自 2012 年起計算的

數字。為了向委員提供更全面的數據，署方經整理資料後，發現較早前已

發現並糾正 7 宗個案，因此區內共發現 22 宗錯駁的個案。至於自 2012 年

起發現的 15 宗個案，已有 3 宗被糾正或再沒有污水排入雨水渠內。署方正

聯同相關部門跟進餘下的 12 宗個案，務求盡快糾正所有問題。  

15.  渠務署表示署方一直協助屋宇署及環保署的調查工作，並在各項工

程上提供意見及作出配合。署方在去年的 9 月和 10 月期間，在紅磡海濱長

廊下的箱形雨水暗渠進行了較大型的清理淤泥工作。紅磡區內設有旱季截

流器，環保署和渠務署會硏究有關截流器是否足夠。由於集水區的範圍很

大，環保署會首先收窄污染的範圍，署方然後再研究加裝旱季截流器對整

個雨水渠系統排洪能力的影響。污水渠和雨水渠是兩個不同的系統，而原

則上排洪乃雨水渠的最為重要功能，故署方認為應從污染的源頭下手，才

能有效解決問題。  

16.  屋宇署表示署方在上個月才收到大部分由環保署轉介的個案，署方

與渠務署曾派員到三幢樓宇進行聯合視察，發現當中有一幢樓宇有污水渠

被錯誤接駁至後巷公共雨水沙井。署方擬向有關業主發出法定命令，要求

有關人士採取措施，糾正違例情況。若業主不遵從命令，署方會考慮提出

檢控。如業主遇到任何困難，署方會聯同渠務署提供協助，亦可以安排政

府的承辦商代為進行有關糾正工程，但由於錯誤接駁涉及公家沙井，有關

糾正工程會由渠務署負責，然後由署方向業主收回所需費用。此外，署方

在進行調查時經常會遇到困難，例如署方人員需要進入單位內才可以進行

調查。  

17.  由於公眾很關心海水發出臭味的問題，主席同意委員的要求，將此

議題列作下次會議的續議事項跟進。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13 年 6 月  


